关于制定2010年新增全日制工程硕士
招生领域培养方案的通知

各有关学院：

2009年，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和我校实际招生情况，我校组织制定了“控制工程”等5个领域的全日制工程硕士招生领域培养方案。2010年，我校全日制工程硕士招生领域扩展到14个，请各有关学院根据关于印发《河海大学关于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暂行规定》的通知（河海校科教［2009］36号）精神，组织制定“机械工程”等9个新增招生领域的培养方案，并于2010年6月8日前提交终稿。

本次制定的培养拿方案将从2010级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起执行。
附件：2010年新增全日制工程硕士招生领域培养方案制定责任学院
研究生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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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10年新增全日制工程硕士招生领域
培养方案制定责任学院

	序号
	招生领域
	责任学院

	1
	机械工程
	机电院

	2
	材料工程
	力材院

	3
	电气工程
	电气院

	4
	电子与通信工程
	计信院

	5
	计算机技术
	计信院

	6
	测绘工程
	地学院

	7
	地质工程
	地学院

	8
	交通运输工程
	 土木院

	9
	农业工程
	水电院


